
富山市招揽外国滑雪客促进事业概要 

 

 

１ 目的及事业内容 

对住宿于富山市内住宿设施的国外滑雪团体游客，给予每位每晚１,０００日元的补助，藉

此招揽更多的外国观光客。 

 

２ 企业补助对象 

 以企划销售以外国游客为对象的滑雪团体游的旅行社等。 

 

３ 补助条件 

（１）１０人以上的团体旅游。 

（２）使用富山市内的滑雪场。 

（３）住宿于富山市内的住宿设施。 

 

４ 补助金额 

  每位每晚１,０００日元 

 

５ 补助对象期间 

（１）补助对象 

   于２０１7年１２月 9（周六）以后入境，２０１8年３月 4日（周日）前离开的旅

行团体。 

 

６ 补助金支付的手续与流程 

  凡符合条件的旅行团在行程结束后，请将《富山市招揽外国滑雪客促进事业补助金支

付申请单兼请款单（式样一）》提交至富山市观光协会。 

 提交时，请附加下列书面资料。 

① 可证明住宿地点及住宿人数的资料（酒店收据等，可使用复印件） 

② 旅行行程表（需盖有公司印章或代表人印章） 

 

7 申请截止日及补助金汇款日 

 

旅行团体月 申请截止日 补助金汇款日 

１２月 ２０１8 年１月１2日（周五） 

２０１8年３月２3日（五） 
１月 ２０１8年２月 9日（周五） 

２月 
２０１8年３月 9日（周五） 

３月 

但是，申请超过了预算时截止申请 

 

・汇款手续完成后，富山市观光协会将用传真或 E-Mail 的方式给贵公司发送《汇款通知单（式

样二）》。 


